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院内采购项目采购公告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对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西陵院区院内搬迁项目（一期）进行院内采购，欢迎广大符合条件的投标人踊跃投标。
一、项目名称
1、项目编号：YCZXYYZB-2024-A2054
[bookmark: _GoBack]2、项目名称：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西陵院区院内搬迁项目（一期）
二、采购文件获取
投标人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官网（https://www.yczxyy.com/）通知通告——招标信息栏自行下载采购文件。
三、投标文件递交
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为2024年11月4日 09:30 。
2、递交投标文件需携带的资料：
（1）密封完好的投标文件，投标文件1正1副。
（2）参与投标时需具有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等资格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不能亲自投标的，可以授权他人进行投标，需提供授权委托书【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此项资料除了投标文件中需提供外，额外放一份在密封完好的投标文件外面，投标时用于核对身份】。
（3）递交人的身份证原件。
递交人与授权委托书或者法人证明文件身份等不一致的、逾期送达的、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或者未按要求提供上述资料的采购人不予受理。
3、投标地点：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招标办（中心医院9号楼3楼312）（工作日上午8:00～12:00、下午14:30～17:30受理投标工作，节假日除外）。
4、开标地点：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招标办。
四、发布公告媒介
本次公告仅在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官网（https://www.yczxyy.com/）上发布，信息以本网站发布为准。
五、联系方式
采 购 人：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地  址：宜昌市夷陵大道 183 号
联 系 人：朱老师/闫老师
联系电话：0717-6227076 13477188069/0717-6486583 15897539255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采购文件
一、采购内容
1、项目编号：YCZXYYZB-2024-A2054  
2、项目名称：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西陵院区院内搬迁项目（一期）
3、项目预算：19万元，超过此价格为无效投标。资格性和符合性审查合格后，根据投标人的商务、技术、价格条件综合评审确定中标人。投标人报价为合同包干价，需考虑项目执行中可能发生事宜的费用，项目执行过程中不再增加任何费用。
二、项目资格要求
1、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执业许可证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等证明文件（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
2、通过“信用中国” 网站或者中国政府采购网查询的主体信用记录，未被列入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3、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4、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参加投标，投标人中标后不允许分包。
三、采购需求
[bookmark: _Toc11181]3.1项目概况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西陵院区物资及设备转运服务，本次服务范围住院部一号楼、三号楼病区搬迁至宜昌市重大疫情救治基地，整个病区按新规划，分楼层重新调整。本次搬迁需转运病区内所有办公桌椅家具、医疗设备、计算机设备及其他所有配套相关物品。清单详见附件。
3.2商务要求 
1、工期要求：30日历天（注：如分期搬迁，则工期按分期时间累计，累计时间不超过30日历天）；
2、付款方式:成交供应商完成所有搬运任务，经采购人验收合格后向供应商支付所有服务费用，成交供应商提供正规增值税发票，采用电汇方式结算。
3.3技术要求
1、服务质量要求：
（1）整体要求：所有搬迁物品设备中途的保存，以及原住院部和新大楼各公用设施的防护均由服务商负责，需特别注意地板胶、墙面装饰板刮伤，贵重设备撞坏或遗失等情况。因搬迁造成的任何损坏均由服务商照价赔偿；本次搬迁医疗设备多、价值高，部分属于精密仪器，上下楼和上下车过程中务必谨慎仔细，转移前提前防护到位，确保安全后再搬运。
（2）本次搬迁转运服务有一定的劳动强度，需安排具有搬家经验且能吃苦耐劳的师傅；物品涉及到现场拆解，转运至指定位置后恢复安装，劳务人员中必须安排一定数量且有家具安装和水电安装类经验丰富的技术工人；服务商有医院或大型商超搬迁业绩经验。；
（3）两次清点、两次交接。搬迁开始前，搬迁负责人与院方科室相关负责人逐一清点交接，搬到指定位置后，清点数量，查看物品设备完好状况，确认无误后交接。搬迁需自备所需的工器具、防护用品，涉及到打包的需提供一定体积的收纳箱、编织袋；为方便清单数量，统计物品信息，需自备胶带、记号笔、剪刀、便签纸等；另外，本次搬迁服务，服务商需结合搬家时间，按需自备配套运输车辆、上下车液压车和叉车。
2、服务期间安全生产要求：按搬运时间要求，提供搬家服务，物品搬运后按指定位置安装、摆放，数量清单核对无误，且保证正常使用后，验收移交；服务周期内工人人生安全，采购人财物安全均由成交供应商负责。
3、要求参与本项目投标的供应商必须自行前往现场查勘，了解实际情况后进行投标报价，未进行现场查看的供应商报价视为无效报价，查勘联系人：秦工 电话：18771817050。
四、投标要求：
1、本次采购项目清单采取综合单价计价，综合单价应包括完成一个规定清单项目所需的人工费、材料费、施工机具使用费、费用、增值税和招标文件、合同约定范围内的风险费用。费用的内容包括总价措施项目费、企业管理费、利润、规费。投标文件中，各分项报价和投标总价合理。
2、本次搬家需严格按采购人拟定的搬迁方案，完成各科室所有物资和设备，现场部分无法准确定量的工作或采购人要求协助搬运的物品，供应商不得拒绝，且不再增加任何费用。请投标供应商谨慎考虑报价风险。
3、为保障本次搬家工作物品安全和顺利完成所有物品的转运工作，投标文件中，需提供相关承诺函（格式自拟），承诺内容至少涵盖以下要求：a.本次搬家服务现场工人均有一定的搬家经验，且按要求安排了相关技术工人协助物品的拆装；b.承诺完成清单内所有物品的搬运，以及建设单位现场要求的室内相关所有物品的搬运转移工作，已充分了解本次搬家工作实际情况和建设单位实际需求，并自愿承担任何费用不予调增的风险。
4、各分项内要求详见工作量清单，清单项目特征描述中，特征描述没有体现完全的，实际搬迁中又必须发生的工作内容，所需的费用也应包括在投标报价的综合单价中。
五、具体作业要求：
1、安全文明作业：现场安排专人协调指挥，与采购人对接协调。进场所有参与搬家工人安全由供应商负责；  
2、搬迁进度：在实际搬家过程中以采购人意见和要求作为进度动态控制的参考依据，合理安排工序、人员和机械设备，并随时按要求调整落实；
3、动火审批：拆装过程中，电焊，氧气切割，氩弧焊等动火，技术工人必须持专业有效证件；作业之前报采购人管理部门审批后方能作业。
附件：
1、 搬迁规划方案
住院部1号楼搬迁方案
	楼层
	现有设置
	拟调整情况
	备注

	1F
	医保办、消控中心、住院收费、CT、DR、磁共振
	不调整
	

	2F
	手术室
	不调整
	

	3F
	手术室
	不调整
	

	4F
	麻醉复苏、ICU、设备机房（技术层）
	ICU、设备机房（技术层）
	麻醉复苏室调整至辅助楼连廊

	5F
	血液内科病区
	不调整
	

	6F
	胸心血管外科、疼痛科病区
	调整为胸心外科病区
	疼痛科病区调整至重大疫情救治基地

	7F
	神经外科一病区、重症监护病房
	不调整
	

	8F
	神经外科二病区
	不调整
	

	9F
	乳腺甲状腺小儿外科
	不调整
	

	10F
	眼科病区
	调整为普外一病区
	眼科病区调整至重大疫情救治基地

	11F
	泌尿外科病区
	调整为普外二病区
	

	12F
	普通外科一病区
	调整为普外三病区
	

	13F
	普通外科二病区、烧伤整形科病区
	调整为儿科、PICU
	

	14F
	耳鼻咽喉科、皮肤科、口腔科病区
	调整为新生儿病区、NICU
	

	15F
	产科温馨病房
	产科一病区（温馨病房）
	

	16F
	产科二病区、产房
	不调整
	

	17F
	产科一病区
	产科三病区
	

	18F
	妇科一病区
	不调整
	

	19F
	妇科二病区
	不调整
	

	20F
	骨科一病区
	调整为泌尿外科病区
	

	21F
	骨科二病区
	调整为耳鼻咽喉、皮肤、口腔病区
	

	22F
	骨科三病区
	调整为烧伤整形病区
	后期根据学科整合情况再行调整

	23F
	骨科四病区
	预留
	

	24F
	骨科五病区
	预留
	



3号楼各楼层搬迁方案
	楼层
	现有设置
	拟调整情况
	备注

	1F-7F
	门诊区域按现场交接要求调整
	

	8F
	计算机机房、安保室、总值班室、住院药房
	不调整
	

	9F
	血液透析中心
	不调整
	

	10F
	肾内科病区
	不调整
	

	11F
	内分泌科病区
	不调整
	

	12F
	新生儿病房、NICU、PICU
	调整为消化内镜中心
	

	13F
	儿科病区
	调整为消化内科一病区
	

	14F
	肿瘤病区
	调整为消化内科二病区
	

	15F
	心内科一病区
	调整为神经内科一病区
	

	16F
	心内科二病区、CCU病房、心导管室
	调整为神经内科二病区、卒中单元
	DSA在该楼层

	17F
	风湿肿瘤病区
	调整为神经内科三病区
	

	18F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RICU病房
	调整为肿瘤一病区
	

	19F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病区
	调整为肿瘤二病区
	

	20F
	神经内科一病区
	调整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一病区
	

	21F
	神经内科二病区、卒中单元
	调整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二病区、RICU病房
	

	22F
	神经内科三病区
	调整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三病区
	

	23F
	老年病与全科医学科一病区
	不调整
	

	24F
	老年病与全科医学科二病区
	不调整
	

	25F
	康复医学科病区
	不调整
	

	26F
	康复治疗区
	不调整
	



新大楼（宜昌市重大疫情救治基地）迁入方案
	楼层
	规划设置
	备注

	1F
	住院收费、急诊一区（大厅、留观、病房、输液室、调度、诊室、抢救、CT、DR、收费挂号、洗胃、120值班、药房、检验）
	

	2F
	急诊二区（办公）、骨科门诊、CT、DR、MRI
	

	3F
	麻醉复苏室、患者家属等候区
	

	4F
	手术室
	

	5F
	手术部医生更衣办公区、介入中心、设备层
	

	6F
	预留
	

	7F
	眼病诊疗中心
	

	8F
	心内一病区
	

	9F
	心内二病区
	

	10F
	CCU、心导管室
	

	11F
	心内科三病区
	

	12F
	骨科一病区
	

	13F
	骨科二病区
	

	14F
	骨科三病区
	

	15F
	骨科四病区、大交班室
	

	16F
	骨科五病区
	

	17F
	骨科六病区
	

	18F
	骨科七病区
	

	19F
	风湿免疫、疼痛病区
	



2、搬迁服务参考工作量
	序号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含税单价
	小计
	备注1

	一
	住院部1号楼搬家调整

	1
	20楼至24楼骨科
	层
	5.00 
	
	
	参考量：住院病房约18间、阳光房1间、示教室1间、男女值班室2间、医生办公室3间、治疗室2间、护士站1处、护士长办公室1间、工人房污物间等配套若干

	2
	10楼眼科病区
	层
	1.00 
	
	
	同上

	3
	6楼疼痛科病区
	层
	1.00 
	
	
	当前6层为胸外和疼痛科共用，工程量减半

	4
	4楼麻醉复苏
	层
	1.00 
	
	
	当前4层为麻醉和ICU共用，工程量减半

	二
	3号楼搬家调整

	1
	17楼风湿免疫病区
	层
	1.00 
	
	
	参考量：住院病房约20间、避难间1间、示教室1间、男女值班室2间、医生办公室3间、治疗室2间、护士站1处、护士长办公室1间、工人房污物间等配套若干

	2
	16楼心内二、心导管室CCU
	层
	1.00 
	
	
	同上

	3
	15楼心内一
	层
	1.00 
	
	
	同上

	三
	新大楼搬家调整

	1
	6至14楼
	层
	14.00 
	
	
	

	2
	1至5楼门（急）诊及手术室
	层
	5.00 
	
	
	以现场交底要求为准

	四
	不可预见的零星搬运内容
	项
	1
	
	
	　

	总计：
	　
　




四、资格性审查和符合性审查
	审查内容
	评审因素

	资格性审查
	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
	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执业许可证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等证明文件（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

	
	主体信用记录
	参加本次投标活动期间，“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或中国政府采购网（www.ccgp.gov.cn）查询，未被列入信用记录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

	
	公正性
	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不同供应商，不得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供应商提供承诺函加盖公章，格式附后）。

	
	联合体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投标人中标后不允许分包

	符合性审查
	投标人名称
	与营业执照等其他证件一致

	
	投标文件签署
	按要求在规定区域加盖单位公章和签章

	
	投标人身份证明文件
	具有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等资格证明或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投标报价
	投标报价唯一；投标报价未超过预算金额或者最高限价；投标报价合理

	
	采购需求
	符合采购文件要求

	
	其他要求
	符合法律、法规和采购文件中规定的其他实质性内容的


	评标办法

	序号
	类别
	评议内容
	分值
	检查标准

	1
	商务评议（26分）
	供应商业绩
	20分
	供应商自2021年1月1日以来，承担过类似搬家服务的，每个得4分，最多的20分（需提供合同扫描件并加盖公章）

	
	
	企业认证
	6分
	投标人分别通过 ISO 质量 管理体系认证、环境管理体系认证和职业健康安全管理 体 系认证，每项有得 2分，不提供不得分，最高6分 。（提供加盖公章的原件扫描件且证书均在有效期内）

	2
	技术评议
（44分）
	总体方案
	16分
	供应商根据本次服务内容，提供搬家服务总体方案:内容包含但不限于①.总体计划;②.工作范围;③.搬运流程;④.工作目标;每小项内容详细、完善、合理可行的得4分，基本合理的得2分，不合理或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多得16分。

	
	
	服务进度计划
	8分
	供应商须结合搬迁内容，提供服务进度计划，包括但不限于①搬迁前后顺序②.拟投入人员、设备、工具、材料明细表。;每小项内容详细、完善、合理且符合项目要求的得4分，基本合理的得2分，不合理或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多得8分。

	
	
	安全措施方案
	12分
	供应商结合本项目实际，拟定服务相关的安全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①物品和设备的安全保障②地胶、墙板的防护设置③警示提醒④服务人员安全保障 每小项内容详细、完善、合理切符合项目要求的得3分，基本合理的得2分，不合理或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多得12分

	
	
	应急处置方案
	8分
	根据服务内容，充分预估搬迁过程中潜在风险，拟定应急处置方案，应急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①大风、降雨等极端天气情况下应急处理措施②医患干扰等不利情况的应急处理措施。每小项内容详细、完善、合理且符合项目要求的得4分，基本合理的得2分，不合理或未提供的不得分，本项最多得8分。

	3
	价格评议（30分）
	价格分
	30分
	磋商小组只对资格和符合性检查合格的响应文件进行价格评议，报价分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即满足磋商文件要求且最后报价最低（因落实政府采购政策进行价格调整的，以调整后的价格计算评审基准价和最后磋商报价）为评审基准价，其价格分为30分。其他供应商的价格分按照下列公式计算：磋商报价得分=(评审基准价／投标报价)×30分。



五、投标人须提交的资料（所有资料需加盖公章，否则视为无效）
1、投标文件封皮
2、供应商具有有效的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或社会团体法人登记证书或执业许可证或自然人身份证明等证明文件（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复印件）。
3、参与投标时需具有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等资格证明文件，法定代表人或其他组织或自然人不能亲自投标的，可以授权他人进行投标，需提供授权委托书。（供应商根据自身情况提供对应的证明材料，此项资料除了投标文件中需提供外，额外放一份在密封完好的投标文件外面，投标时用于核对身份）。
4、投标报价表。
5、以上几项为基本资料，是必须提供的。投标人还应当根据项目的具体要求，提供认为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证明材料。
6、投标人应当编制投标文件正本一份，副本一份。投标文件不得行间插字、涂改或增删。如有修改错漏处，必须由投标文件签署人签字或盖章，否则视为无效文件。上述投标资料需装入档案袋，密封盖章。
[bookmark: _Toc510521050]注：投标人应仔细阅读招标文件的所有内容，按招标文件的要求提供完整的投标文件，并保证所提供的全部资料的真实性，以使其投标对招标文件作出实质性响应，否则其投标可能被拒绝。如投标人只对部分要求作出响应或书写不清，给评标造成困难的，责任由投标方承担。

[bookmark: _Toc456291165][bookmark: _Toc456291354][bookmark: _Toc456291479][bookmark: _Toc456291537][bookmark: _Toc456291260][bookmark: _Toc456291280][bookmark: _Toc462487372]投标文件封皮




投标文件








项目编号：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项目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供应商名称：________________（签章）
日    期：        年      月      日



法定代表人资格证明书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兹有          （姓名）同志为             （单位）法定代表人，代表我单位办理一切社会公务事宜，具有法律效力。 
附法定代表人基本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电话号码：                   邮政编码：               
 
	
法定代表人《居民身份证》扫描件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表适用于法定代表人投标时提供

单位负责人资格证明文件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兹有          （姓名）同志为             （单位）负责人，代表我单位办理一切社会公务事宜，具有法律效力。 
附单位负责人基本情况： 
姓名：              职务：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电话号码：                   邮政编码：               
 
	
单位负责人《居民身份证》扫描件




供应商名称（盖章）：           
负 责 人（签  章）：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表适用于其他组织投标时提供
自然人资格证明文件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兹有          同志为             经营者，代表我单位办理一切社会公务事宜，具有法律效力。 
附经营者基本情况： 
姓名：                          
身份证号码：                     
通讯地址：                       
电话号码：                   邮政编码：               
 
	
经营者《居民身份证》扫描件




服务商名称（签章）：           
经营者（签  章） ：           
日期：           年           月           日

注：本表适用于自然人投标时提供
授权委托书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兹授权       （姓名）为我单位的委托代理人，以本公司的名义参加              （项目名称）项目投标，全权代表我单位处理在该项目采购活动中的一切事宜。代理人无转委托权，特此委托。
供应商名称（签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自然人（签字或印章）：         
签发日期：       年     月     日
附：
代理人姓名：                          
联系电话（手机）：                      
	粘贴被授权人身份证（扫描件）



注：本表适用于法人、其他组织、自然人的授权代表投标时提供
承诺函

宜昌市中心人民医院：
   (供应商名称)  参加贵院组织的 （项目名称） 项目(项目编号：          )的采购活动，本单位郑重声明如下：
本单位未与单位负责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直接控股、管理关系的其它供应商，参加本项目同一合同项下的采购活动。
我单位对上述声明承诺内容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将依法承担相应责任。


供应商名称（盖章）：                   

法定代表人/单位负责人/自然人/授权代表（签字或印章）:          

日期：      年     月    日 

